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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青：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公共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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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拓展了行为主体间交往的广度，增进了其交往的深度。而现

代社会在个体独立性、自主性不断增强的同时，也在努力培育一种公共、平等、普遍的

精神，奠定一种共识的价值基础。正是以这种主体间交往的拓展与深化、寻求公共精神

的建构与共识为时代背景，公共哲学思潮应运而生,其中，“公共理性”作为一个关键的

范畴，应该予以认真分析。 

  根据罗尔斯的研究，康德在1784年《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率先提出“公共理

性”的概念，即在一切事情上人们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康德认为，唯有公共

理性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按罗尔斯本人的解释：“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

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

善，此乃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之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所在，也是这些制度所服务的目标

和目的所在。” 

  从逻辑上讲，公共理性源自市场经济的发展，正是市场经济的普遍交往淘汰了传统

社会个体的封闭性与孤立性，塑造出全新的社会的公共精神类型与制度规则，也使得公

共理性的运用显得更加普遍与必要。公共理性是市民社会法权关系的内在要求：人格的

独立自由与交往关系的平等化使得每个人都不应强制他人服从自己，而只能通过理性对

话与交流的方式来进行公共生活，寻求共同发展。同时，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也为公共

理性的产生与运用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性：产权的保障为理性公共与公开的运用奠定了

可能的物质前提，因为只有在产权有保障的基础上，公民对公共理性的运用才是真实而

勇敢的。 

  从理念上讲，现代性的法治不再容许一种行政上的专制与观念上的独裁，在公共的

政治事务上，公民一方面运用公共理性来直接参与政治的治理，另一方面，市民社会的

公共领域更是公共理性充分张扬之所，每个人都力图通过自己的理性思考来说服别人，

达成一致，在此，理性是可交流的，其运用是公共的。公共理性体现并具体化为对别人

的尊重与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关注。民主与法治所支持的正是这样一种平等、自由、公共

的对话与决策。在保证个人权利与私域不受侵犯的情况下，公共事务的解决借助于理性

的协商。公共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在多元化的价值、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并存的

今天，人们的共同生活何以可能的问题。 

  公共理性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公共理性是公民的一种理性能力与道德能力。首

先，公共理性是在公民的个人的理性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它依赖于公民个人的理性能

力，这主要包括正义感和善观念的能力。其次，这里的公民是一种政治身份，科层制中

的政府官员同样涵括在此一意义上的公民之内，虽然他们是公共权力的实际行使者。再

次，一方面，公共理性作为民主制下参与协商的各公民所具有的一种理性能力，也具有

理性的一般特征，即“所有的推理方式——无论是个体的、联合体的，还是政治的——

都必须承认某些共同的因素：判断概念、推论原理、证据规则，以及许多其他因素……

必须把各种基本的理性观念和原则通合起来，包括正确性的标准和证明标准。”就公共

理性而言，它必须在实质性法的正义的基础上，依据公认的推理原则和证据规则——比

如透明性原则等等——而展开。没有这些规则与指南，公共理性无法进行运用。另一方



面，公共理性还是公民的一种道德能力。公民不能像处理私人事务那样，只着眼于自己

私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提出自己认为是最合适的方案，如果有别

人对此提出质疑，则方案的提出者有义务解释自己提议的理由与根据。通过这样的辩

谈，每个参与者都表达了自己对此公共问题所涉及到的公共利益的真诚见解，并希望获

得其他人的支持和赞同。这种依据公共利益提出自己的诚见，并准备倾听和接受他人的

意见，与他人进行公平合作的能力就是公共理性作为一种道德能力的体现，这种美德有

助于使有关公共问题的理性讨论成为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指出：“公共理

性的价值不仅包含基本的判断、推论和证据之概念的恰当运用，而且也包含着合乎理

性、心态公平的美德。” 

  第二，公共理性的适用范围是涉及到整个社会共同体或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存在与发

展的、关乎所有公民的公共论题，它所寻求的是社会普遍的公共利益。 

  第三、公共理性积极促成公共的协商与对话，但并不总是能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这是因为，公共理性作为处理社会公共生活的一种精神和态度，所形成的并不是基于某

种最高理理想原则之上的绝对真理。“公共理性并不是一种超越个人的道德‘大我’，

它仅仅是在个人的道德能力和理性能力基础上形成的能够保证公共生活的合作正常展开

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是由个人的理性和道德在自由发展中而构成的，它不排斥公民个

人在追求个人的美好生活的观念和道德价值的取向中的自由。” 

  对于公共理性而言，能使得所有公民在自由基础上出于相同理由而达成同意是最好

的结果；退而求其次，使得公民在公共协商过程中能够持续合作与妥协也可算是一种相

对理想的结果。相反，如果缺乏理性的沟通与交流，各自行事，就有可能损害到整个集

体的利益，并最终损害个体自身的利益。在公共理性的运作过程中，经过舆论的批判与

观点的碰撞，不合理的偏见被排除出去。随着非理性诉求的消除，许多公民基于公正论

据的力量也许会改变他们的偏好与信仰，这种立场的转变有可能促成积极的共识。也就

是说，一种观点是否有真实价值只有通过长期的对话才能确立起来，在这一对话中，所

有的声音都能被听见，而且可以进行真诚的善意的比较。即使分歧依然存在，通过对话

与交流，公民们各自的观点也必然变得更加完善、更具合理性、更有包容性，分歧可能

缩小、争论水平得以提升。 

  总之，“公共理性并不能经常导致各种观点的普遍一致，它也不应如此。公民们在

[各种观点]的冲突和论证中学习并从中获益，而当他们遵循公共理性来进行论证时，他们

也就了解和深化了社会的公共文化。”这样，基于公共理性的最后表决，少数人可以依

旧在内心中不赞同多数人所裁定的结果，但不能怀疑这种公共论证得出的决定具有理性

的根据，经得起公开的检验，因而他们依然应该承认结果的合法性并因之而负责的行

动。论证理由的理性化与程序的民主化使得最终的决定具有了实际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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